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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推動境外郵輪來臺獎助要點第四
點、第七點、第八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百零九年二月六日公告即日起禁止國

際郵輪靠港停泊，致郵輪公司無法依原計畫來臺彎靠，依據交通部觀光

局推動境外郵輪來臺獎助要點第七點第二款規定，將因無抵離港口時間

而無法請領獎助金。考量郵輪市場特性，廣告確已於我國禁止國際郵輪

彎靠前執行並投放，確已達到獎助郵輪公司以擴大臺灣品牌知名度之目

的，並形塑臺灣多個港口為亞洲郵輪重要目的地之形象，爰修正本獎助

要點增訂因非可歸責於郵輪公司之事由，致郵輪無法依原訂計畫靠泊之

例外規定。（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七點、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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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推動境外郵輪來臺獎助要點第四
點、第七點、第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四、獎助條件及基準： 

（一） 國外郵輪來臺停靠

一個港口以上

者，以一航次論；

同一郵輪公司申

請獎助一年(以當

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為

一年計)共計以十

五航次為限。 

（二） 停靠臺灣超過十二

小時，每航次最高

獎助一萬五千美

金；停靠十二小時

以下，每航次最高

七千五百美金。 

（三） 獎助航次不包含企

業或旅行社或以

其他形式包船來

臺之航次，且不得

與本局所提供之

其他獎助或促銷

方案重複申請。 

（四） 獎助款項限用於境

外行銷規劃及產

品發展支出。 

（五） 申請本獎助之郵輪

航次應於中華民

國一百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前

完成停靠臺灣港

口航程。但因非可

歸責於郵輪公司

四、獎助條件及基準： 

（一） 國外郵輪來臺停靠

一個港口以上者，

以一航次論；同一

郵輪公司申請獎助

一年(以當年一月

一日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為一年計)共

計以十五航次為

限。 

（二） 停靠臺灣超過十二

小時，每航次最高

獎助一萬五千美

金；停靠十二小時

以下，每航次最高

七千五百美金。 

（三） 獎助航次不包含企

業或旅行社或以其

他形式包船來臺之

航次，且不得與本

局所提供之其他獎

助或促銷方案重複

申請。 

（四） 獎助款項限用於境

外行銷規劃及產品

發展支出。 

（五） 申請本獎助之郵輪

航次應於中華民國

一百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前完成停

靠臺灣港口航程。  

前項第四款所稱之行銷規劃

及產品發展係指廣告、參加

因非歸責於郵輪公司，致郵

輪無法依原計畫來臺彎靠，

爰增加例外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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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之事由，致申請航

次無法完成停靠

臺灣港口者，不在

此限。  

前項第四款所稱之行銷規劃

及產品發展係指廣告、參加

旅展、商展行銷、促銷活動、

媒體或業者熟悉之旅、主題

郵輪行程或其他經本局同意

之用途。 

旅展、商展行銷、促銷活動、

媒體或業者熟悉之旅、主題

郵輪行程或其他經本局同意

之用途。 

七、經費結報請撥程序： 

(一) 受獎助者應於計畫

執行完成後三個月

內(停靠臺灣港口航

程完成後起算)提出

申請(如附件二)。但

因非可歸責於郵輪

公司之事由，致該航

次無法完成停靠臺

灣港口者，依原申請

停靠臺灣港口航程

日期計算，另提供無

法完成靠泊原因(如

天災、天氣惡劣、法

定傳染病等)之佐證

資料。 

(二) 申請文件應檢附郵

輪公司領據正本、郵

輪公司或船務代理

業者提供確認之成

果資料(包括抵離港

口時間、郵輪旅客分

析資料、郵輪航線資

料、依第四點第四款

申請之獎助項目樣

本及其支出憑證或

七、經費結報請撥程序： 

(一) 受獎助者應於計畫執

行完成後三個月內(停

靠臺灣港口航程完成

後起算)提出申請(如

附件二)。 

(二) 申請文件應檢附郵輪

公司領據正本、郵輪公

司或船務代理業者提

供確認之成果資料(包

括抵離港口時間、郵輪

旅客分析資料、郵輪航

線資料、依第四點第四

款申請之獎助項目樣

本及其支出憑證或其

他可證明支出項目及

金額文件），報請本局

駐外辦事處彙整審查

後再送本局複審無誤

後核撥。 

(三) 核撥獎助金額以實際

停靠時間計算，且不逾

依第四點第四款申請

之獎助項目實際支出

金額，直接匯撥於郵輪

公司所提供之美金帳

因非歸責於郵輪公司，致郵

輪無法依原計畫來臺彎靠，

爰增加例外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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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其他可證明支出項

目及金額文件），報

請本局駐外辦事處

彙整審查後再送本

局複審無誤後核

撥。但因非可歸責於

郵輪公司之事由，致

該航次無法提供抵

離港口時間、郵輪旅

客分析資料及郵輪

航線資料者，不在此

限。 

(三) 核撥獎助金額以實

際停靠時間計算，且

不逾依第四點第四

款申請之獎助項目

實際支出金額，直接

匯撥於郵輪公司所

提供之美金帳戶。但

因非可歸責於郵輪

公司之事由，致該航

次無法完成停靠臺

灣港口者，依第四點

第二款每航次最高

獎助金七千五百美

金核算。 

戶。 

八、受獎助者未依第五點或

第七點規定期限內提出

申請並提供完整資料

者，均不予受理。但因

非可歸責於郵輪公司之

事由，致該航次無法完

成停靠臺灣港口者，不

在此限。 

八、受獎助者未依第五點或

第七點規定期限內提出

申請並提供完整資料

者，均不予受理。 

因非歸責於郵輪公司，致郵

輪無法依原計畫來臺彎靠，

爰增加例外條款。 

 


